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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 译 

前言 

这本书出自1964年起我在康奈尔大学所教的各种课程和研究生讨论班。那时是法律哲学的一个令人

激动的时期——由社会危机和智力探险所激发。这样的时期还远未结束。 

由此，这本书并不是一个静态主题的文本，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报告。它首先针对这样一些人，他

们想熟知当代对法律性质，特别是对法律与道德推理之间关系的反思。在这个方面我打算把它作为一个

法律哲学的导论。但是它也可能使这样一些人感兴趣，他们从诸如法律、哲学或政治学等单一学说的视

角对这个主题具有某种了解，但想进一步系统地探讨它。 

我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Jeremy Mynott提议了这个方案，并且对此有极好的耐心。对本书初稿

的富于思想和助益的评价，我受惠于Neil MacCormick, William Nelson，特别是David Brink。Judy Oltz和Jyland

a Diles做出了无可挑剔的打印工作并且效率令人欣慰。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和塞齐哲学学院为我提供了时

间、支持与激励。 

这本书部分地回报了（如果说只是象征性的话）那些很好地帮助我了解这个主题的人，以及那些给

了我机会来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主题的人。几乎就像学生，我从出现在文本中的那些作者那里也学到了很

多东西，不管他们是在世还是过世，他们的思想都值得仔细的研究与批判，以此来表明对他们的尊重。 

大卫•莱昂斯 

伊萨卡，1983年4月 

导 论 

关于法律的哲学问题可分为两个宽泛的领域：法律的根本性质，以及可以如何评价法律。分析法理

学询问，什么是一个法律，它如何成为一个体系的一个部分？当法律不明晰时，如何按照这个法律做出

一个判决？法律与其他的社会规范有什么相似与相异点？法律与道德标准又有什么相似与相异点？ 

规范法理学处理法律的评价以及法律产生的道德问题。深思熟虑的决策可以制定和修改人法（Hum



an Law）：那些决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向呢？法律主张具有制定并且强行规则的权威：这个主张有正

当的根据吗？我们能够正当地拒绝服从吗？以法律名义来做的事情——人们干涉他人的生活、剥夺他人

的物品、自由，甚至生命本身——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得到辩护的。如果可以，这样的实践如何得到捍

卫？ 

关于法律的分析性问题与规范性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法律谈及权利和责任（responsibility）、职责

（duty）和义务（obligation）、公平、正义和辩护（justification）：这意味着法律不可避免地包含或满

足道德标准吗？关于法律的本质性质的诸观念要么强调法律与道德的联系，要么强调它与道德的分离：

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这是法律哲学的一本入门书。它力求解释这样一些问题，并且试图表明它们可以如何得到2回答。

它针对的并不是专家，因此它既没有预设法律方面的训练，也没有预设哲学上的正式研究。它没有企图

考察人们已经具有的关于法律性质或评价的诸多观念。相反，它挑选出满足下述标准的观点进行讨论来

论及这样的问题，这些标准是：它们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它们的研究有助于阐明法律，并且也使我们可

以接触当前的法律哲学论题。 

接下来的章节反映了法律哲学的双重关注。因为如同法律应该采取什么方向的理论一样，法律性质

方面的理论也涉及到诸种道德观念，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就考虑道德判断的性质，特别是对其可能的

辩护。 

我们在第2章开始研究法律本身。以“法律就是命令”这个熟悉的观念开始，这一章考察这个概

念：法律是一个社会事实的问题。这些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第3章考虑了法律就其本质来说可能与道德发生关联的各种方式。这一章考察法律义务，用法律来

调整行为的道德性，特别是道德原则在裁决（adjudication）中的作用。 

第4章考察对法律直接产生影响的一般评价理论。它考虑人类福利、义务、社会正义等如何与道德

判断相关。通过让规范理论受制于严格检视，它补充了第一章开始的对辩护的讨论。它也为处理在法律

语境中出现的更为特定的道德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5、6章探讨了两类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问题。有些人视强制为法律的根本特征，无论如何，强制

在法律体系中都是典型可见的。第5章考察了对法律惩罚的辩护，而惩罚是法律中最为常见的强行办

法。通过强制规章的使用，法律限制了人类自由。第6章考察了这个问题：既然法律干涉了我们的自由

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对这种干涉设置什么样的界限？ 

第7章着重于从“法治”3这个理想的两个方面来讨论它：在法律程序中可能发现的价值，特别是它

们如何与法律程序的结果相关，以及我们都有一个服从法律的义务这个观念。 

这本书并不是一个概观，它也不是中立的。像绝大部分的哲学研究一样，它的探讨模式既涉及到阐

释，也涉及到那种用来检验所讨论观点的可靠性的论证。当哲学观念受到最高要求的批判性评价时，它

们就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当然，本书所提倡或捍卫的观点也同样是要受到这种对待的对象。 

看来只有让读者知道这些观点是什么才是公平的，因此我提及目前更稳固的观点。尽管法律不是简

单的社会事实，我们更有理由把它看作是受制于道德评价的一种社会数据，而不是某种自动地由道德原

则来告知的某种东西。尽管道德判断对客观性的主张是存在问题的，但我们更有理由把这种判断看成要

求辩护并且有时能够享有辩护的，而不是看成是无根据的、任意的，或者无可救药地是主观的。 

但是读者绝对不需要同意这些观念，或者把它们看成理所当然的。正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要考察的

那些理论一样，它们也要受到严格的审视。 



中译者序 

大卫·莱昂斯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道德、政治和法学哲学理论的研究。《伦理学与法治》

主要是用作教科书的。很清楚，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要求我们必须对两门学科都特别娴熟，对理论把

握到位，这并非易事。因此，在作交叉学科研究时，我们容易侧重一个学科，往往把交叉学科的研究变

成了单一学科的研究。 

交叉学科的研究，难；写好交叉学科的教科书，则更难。因为教科书本身还有它自己独特的要求。

首先它必须深入浅出，能将各种复杂的特征以简洁明了的话语写出来，分析要清楚明白，极力防止晦涩

难懂。其次，作为教科书，它还必须大行“中庸”之道，要不偏不倚地介绍各种理论。在涉及自己研究

领域时尤其要谨慎小心，有的作者为了避免王婆卖瓜之嫌，甚至对于自己所支持的理论过分苛刻。 

在译者看来，莱昂斯在这两方面处理得非常好，甚至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交叉学科教科书的模板。

第一，主题选择特别好。本书中，作者实际上是通过对法律性质的分析来阐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涉及

到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根本问题，并由此生发出道德与法治之间的各种问题。第二，他分析透彻，思想

极具穿透力，文风简洁，说理清楚而又不独断。第三，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满足上两个要求的同时，他

还敢于捅“马蜂窝”。一般的教科书，在涉及到分歧甚大的地方，通常是一笔带过，免得纠缠不清。最

多也就是陈列各种观点，但一般不予以置评。但是莱昂斯在充分把握两个学科的基础上，显示了他出色

的分析能力，通过对概念混淆的分析，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立场。不仅如此，其论证充分，理由充

足，结论明确，不让人觉得有何独断之处。 

下面译者仅试以一个例子来体现这本书的这些特点。这就是莱昂斯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处理。莱昂斯

的根本目的是考虑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因此，理所当然的就得对道德立场有个清楚的交待，这里要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否则，如果道德本身是相对的，那么一个常见的问题，即法

律是否在道德上可错，就将失去其主要意义。但这恰恰是道德与法律具有何种关系的关键。莱昂斯在这

里采取了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我们可以分两步来看他的论证方法。 

第一步，他实际上是澄清我们的知识观念。莱昂斯非常清楚地交待了他的预设，即知识是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试图表明，通常的知识观念，即知识立足于无可怀疑的基础之上，是无法得到捍

卫的。 

莱昂斯通过否定两个流行观念来完成这个任务的。第一个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对比。“当一个人说价

值是内在于我们并且是主观的时候，他指的是确信和信念——我们对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信念。当一个

人说事实是外在于我们并且是客观的时候，他指的是事态——这个世界作为事实信念对象的各个方

面。”（《伦理学与法治》，第5－6页，原书页码，下同）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伦理学与自然科学

同样区分信念，以及信念的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区分，一方面，量子力学出现并且开始被物理学家

所广泛接受的事实，和另一方面，量子力学声称的内容。以类似的方式，我们可以区分开，公平的某些

观念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和这些观念声称的内容。”(第12页)莱昂斯所作的这两个例证，非常清楚地向我

们表明，我们以主客观来区分事实与价值，是混淆了信念与信念的内容。一旦澄清了这个混淆，常见的

那个对比就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则是伦理学与自然科学在可检验性上的区别。很多人认为，“科学信念的特征中通常被看作

相关的是它们的“可检验性”：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经验的检验，所以它们对客观性能够做出合理的主

张。这使得科学判断能够为真或假。有时候道德判断得到不同的说法：它们并不描述世界而是“规约”

或“评价”世界。它们并不陈述情形本来是什么而是超越事实。它们不能为观察与经验所检验。”(第1

3页) 

然而，莱昂斯认为这个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任何重要的科学主张都典型地以某种重

要方式超越了观察。一个科学法则陈述了某类事件之间的一个普遍关系，如在重力场内释放一个不受支

撑的物体和它会达到一定速率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法则对于过去、现在和没有为任何人所经验到的将



来都有意义，它为并不意味着它的考虑所确立，因为它远远比任何特定组的实际观察都要普遍得多。…

除非它们超越实际的观察，否则它们不会拓宽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第二，“道德判断也并非完

全独立于经验事实或观察。考虑我的判断：约翰违背对玛丽的诺言是可责备的。这可以通过参考下述事

实而被拒斥——比如，如果没有约翰或玛丽，或约翰没有对玛丽许诺，玛丽哄骗约翰做出许诺，或者约

翰从来没有违背诺言等。”（第13－14页）很可能人会这么说，即这里我们已经承认了一个一般的原

则，即违背诺言是可责备的，这不能由一般的观察所确立。但是，这个主张就如同违背诺言是可责备的

这个主张一样是无法通过观察确立的。因此这种反驳就诉求了未证问题。 

这里莱昂斯实际上表明两点，第一，只要我们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一种知识

的更为谦虚的观念，即我们的知识并不能立足于无可怀疑的基础。我们的知识并不是不可错的，而只能

是以支持的理由的强弱为标准加以判断。第二，经验观察并不能作为伦理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客观性上

有差别的根据。 

上面的论证，并没有表明道德相对主义是对还是错，它只是表明我们通常支持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些

表面证据是无效的。莱昂斯的第二步，就是通过分析相对主义的两种可能形式，即社会相对主义与个体

主义相对主义，完成对于道德相对主义的反驳。 

社会相对主义的一个典型表述就是“习俗使一切事情正确”，也就是说，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

正确，就看其是否与习俗相符合。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群体身份对其行为判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莱昂

斯对这种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反驳就是：我们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

群体。由于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规范。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对同一个行为，

社会相对主义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判断。 

根据社会相对主义，要么是从个人所属的几个群体中选择一个群体的道德规范来加以判断，要么是

认同各种判断，从而认同冲突。第一种方法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哪个群体的问题，因

为我们不能假装个人只属于一个群体。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由个人所接受的那个群体规范来加以判断，但

这走向了个体主义相对主义。 

解决的另一个办法是，根据每一个群体的规范来对个人行为进行判断。但是这样一来，社会相对主

义就能够认同相互冲突的判断。也就是说，这种判断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有人可能会说，“一个判断仅

仅是对于属于群体内的人“才为真”，该群体的规范反映在这个判断中。”试图由引来消除这个矛盾。

但正如莱昂斯所说，“这于事无补。因为说一个判断对于特殊的个人或群体“才为真”，其意义能够是

什么呢？这种说话方式的最可行的解释是，它意味着判断得到了那些的个体相信或接受。”（第21页）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它并没有为社会相对主义提供真正的理由。 

不仅如此，社会相对主义还面临着另一个无法克服的事实。行为者与评价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并且

他们可能属于认同相冲突的道德规范的不同群体。这个时候，无论我们打算根据哪种进行判断，都会产

生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多的理由认为，正如一个群体的规范对于个人的行为有意义一样，群

体规范对于个人如何做出评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上面所出现的困难，在这里又再次重复出现了。

“所有社会相对主义共有的基本观点是，行为必须被约定地接受的或被盛行的道德标准所判断。这是它

们的独特特征，但也是它们所有困难的根源。”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贬低那些碰巧与群体规范有分

歧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当且仅当道德判断碰巧与多数人的情感相符合时，它才

是可靠的，或者除非那个行动符合约定的道德，否则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第22页） 

这样，我们看到，社会相对主义自身有着许多困境存在。这时，有人可能会自然地转向个体主义相

对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我们负责任地选择原则，并且对我们将要做出的承诺给予恰当的关注，

那么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应用它们，并且我们的原则所支持的那种道德判断能够被认为得到了彻底的辩

护。”（第26页）这种理论尽管不是任意的，它要求个人负责任地判断。但它也不是人际有效的，它能

够认同不同的道德判断，因此它是相对的。 

当然，这里依然会存在评价者与行为者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因此它也面临社会相对主义面临的同样

问题。但它还面临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可辩护性问题。这里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对主义者并



不承认道德判断没有能力为真，但是却可以得到辩护。“通常来说，个体主义的相对主义者相信，当一

个原则是自由地给出的，并且给出者充分地意识到接受它所承诺的东西时，这个原则的接受就得到了辩

护。”（第28页）这里个体主义的相对主义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个体认同一个原则的反思性意愿是否

能够为这个原则提供这种能力，即为道德判断提供辩护的能力。”(第28页)如果我们说可以，那么相当

于暗暗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立场，只要一个人出于自己的内心的真诚判断，那么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可辩护

的。实际上，莱昂斯这种论证预设了我们有某种最深刻的道德信念：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比如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因此，作者在这里的论证策略不是指出个体相对主义的逻辑矛盾，在更大的程度上

说，这里是引出这种理论可能得出的真正结论与后果，并且指出这种结论与后果事实上是那些相对主义

者实际上不打算接受的。 

此外，如果我们接受那种立足于行为者的个体主义的相对主义版本，那么我们无法评价社会规则、

法律与制度等，因为它们无法对其自身做出评价，这是一种贫乏的道德观念。如果接受立足于评价者的

版本，则又会导致众说纷纭，并且相对主义无法提供任何一般的方法来判决这种争端或说分歧。因此，

道德将失去一般认为其应该具有的基本作用。 

但是正如莱昂斯所说，在终极意义上来说，他并未证明道德相对主义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毕竟只考

虑了相对主义的某些形式。道德相对主义也许能够以其他形式表述，上述不可行的意义也许只是表面

的。但是也正如莱昂斯书中所表明，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拒斥道德相对主

义，而不是接受它。因此这里的拒斥是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说的，但也确实如莱昂斯所说，这里的竞赛

是一边倒的。 

莱昂斯在本书中，确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英美的分析风格。通过概念的澄清，或者引出概念上的混

淆，或者引出观念的真正含义与结论，从而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立场，弄清楚背后的真正根据。无论

是关于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真正分歧，还是程序合理性与程序公平的真正含义及其真正的差

别，莱昂斯的论证都是如此的清晰、有力，让人叹为观止。 

由于莱昂斯的论证具有这些特点，这本书的应用面非常之广。他的讨论简洁明了，论述并未使用过

多的专门术语，因此并没有预设读者必须受过伦理学或法学的专门训练。它既适用于伦理学或法学的专

业的学生，也适合于对这两个学科有兴趣、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同时，由于莱昂斯先生的书并

不是仅仅对主流理论的一个陈列，而是把自己深刻思想展示出来了，做出了充分且简明的论证。因此这

本书并不只是可用作本科生教学，它同时也可以用作硕士、博士做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即使是研究道

德与法学的专家来说，它也完全是值得一读的。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能发现这点，那么肯定是译者

之过，而非原著的问题。只要读者有兴趣去读读原文，当知译者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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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d Limits of Utilitarianism, 1965），《伦理学与法治》（Ethics and the Rule of Law, 1984），《为了被统

治者的利益：边沁的效用和法律哲学研究》（In the Interest of the Governed: A Study in Bentham’s Philos

ophy of Utility and Law, 1973, 1991），《法律理论的道德方面：论法律、正义和政治责任》（Moral Aspect

s of Legal Theory: Essays on Law, Justice,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1993），《权利、福利与密尔的道德理

论》（Rights, Welfare and Mill’s Moral Theory, 1994）。此外，莱昂斯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功利主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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